
 

 
詠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十五日(星期四)上午9：00 

地點：桃園市龍潭區渴望路428號2樓(渴望會館208會議室) 

出席：出席股東 (含電子方式行使 )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計 

26,224,804 股，佔本公司扣除庫藏股1,000,000股後已發行股份

總數 46,875,325 股之 55.94%。截至散會止，出席股東(含電子

投票)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計 26,254,804 股，佔本公司

扣除庫藏股 1,000,000股後已發行股份總數  46,875,325之

56.00%。 

出席人員：董事長蘇開建、法人董事達方電子(股)公司代表人李瑞榮、

林獻章及張鳴助、獨立董事暨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鄭煒順、

獨立董事汪建民、獨立董事王永和、獨立董事沈錫文、會

計師唐慈杰。 

主席：蘇開建 董事長                        紀錄：鄭世偉 
 

一、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份總數已達法定股數，由主席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 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報請  公鑒。 

 

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 

民國111年的營運概況及112年的營運計畫，報告如下: 

一、111年的營業成果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111年度合併營業收入1,498,552仟元，相較於110年營收約減少12%，結算

後全年度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稅後淨利269,773仟元，相較於110年稅後淨利約減少7%。 

摘要 111 110 增減率 

營業收入 1,498,552  1,705,810  -12%  

營業毛利 591,388  723,380  -18%  

營業淨利 255,703  347,687  -26%  

稅前淨利 312,356  350,859  -11%  

歸屬於母公司淨利 269,773  291,024  -7%  

 (二)、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未編列111年度財務預測，故不適用。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 

分析項目 111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佔資產比率 25% 

金融負債率 4% 

長期資金佔固定資產比率 292%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296% 

速動比率 224% 

利息保障倍數(稅前)(倍) 347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12% 

股東權益報酬率 16% 

純益率 18% 
每股盈餘 5.68 

(一) 研究發展狀況 

本年度投入之之研發費用為146,930千元，較去年度138,252千元成長6.28%。因材料

配方與製程技術以及射頻電路設計技術為公司的核心競爭力，本公司致力於依客戶需求及

電子產業的未來發展方向，研發、製造關鍵電子零組件，並持續開發利基型之新產品。 

 

 

 

 

 

 



二、112年度營業計畫及展望 

(一)經營方向： 

創新及客製化產品設計暨製造能力是公司的核心競爭力。持續不斷的研發新產品，是

詠業公司的一貫經營理念，在研發團隊的努力下，每年都不斷有新產品推出，歷年來本公

司已取得或申請超過90個各國專利，有效整合從創新設計、研發、專利保護到生產的各個

環節，並經由設備自動化降低成本，藉以強化既有的競爭優勢。 

(二)預期產銷與研發狀況： 

1.電子陶瓷元件：本公司未來將持續發展全方位的天線設計與服務，開發高精準定位天

線、陣列式天線及低軌道衛星地面接收站與5G毫米波通訊的天線模組等；在壓電材

料技術開發方面，致力於無鉛壓電材料及壓電複合材料研發，而於在產品開發方面，

著重於新產品如智慧水中浮標、液位傳感器及流量計的開發與應用。  

2.模組與系統產品：因模組與系統之產品除了方便客戶使用或安裝外，在製造元件技術之

基礎下配合系統化之設計，此類產品附加價值較元件為高，因此未來公司仍將持續擴

大此類產品之市佔率。 

3.其他電子元件：本公司是線路保護元件解決方案的供應商，提供給客戶各式各樣之線路

保護元件，目前公司耕耘於網通產業知名客戶已見成效，同時亦有多項開發計畫已在

驗證中，未來發展可期。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影響： 

全球Covid疫情、IC缺貨、關鍵性零組件缺料等現象已經逐漸緩解，但全球消費力仍

然持續低迷，產業隨亦面臨庫存水位偏高問題，目前客戶端仍以消化內部庫存為主要目

標，減緩了產業景氣回升力道。但公司仍將隨時掌握客戶狀況並調整產能至最佳狀態，

產能擴充及未來發展計畫仍按原定規劃逐步執行，以長期發展而言，公司核心競爭力及

營收持續成長趨勢不變。 

本公司除了不斷研發設計持續推出新產品外，同時亦致力於推動產線自動化及改善

良率，已持續降低成本提升產品競爭力；對於研發成果的保護方面，亦不斷透過各國專

利之申請，以維護智慧財產權。 

面對企業永續經營與環保意識抬頭，本公司訂定重永續發展策略，以環境保護

（Environment）、社會責任（Social）及公司治理（Governance）為三大主軸，並持續

進行改善及精進，期許藉由健全且永續的公司治理，兼顧利害相關者間之均衡利益，保

護地球環境，並致力社會參與，以盡企業社會公民最大責任。 
 

    董事長：                      總經理：                      會計主管： 

 
 

 

 

 

 

 

 

 

 

   

 



(二) 一一一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報請  公鑒。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務報

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唐慈杰及張惠貞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書。前述

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照證券交易

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特此報告，敬請 鑒核。 

此  致 

詠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鄭煒順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3 月 3 日  

(三) 一一一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依據本公司章程規定，提列一一一年度董事酬勞新台幣2,780,612元及員工酬勞新台幣

55,612,247元，並全數以現金方式發放。 

(四) 一一一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一、 依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如應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擬以發放現金之方式

為之，由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並報告股

東會。 

二、 本公司盈餘分派係分配民國一一一年度可分配保留盈餘，普通股現金股利每股配發

新台幣 5 元，共計新台幣234,376,625元。 

三、 本次現金股利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由

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額。 

四、 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而

需修正時，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並授權董事長訂定配息基準日等相關事宜。 

(五) 庫藏股買回執行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董事會決議日期 111/6/21 
買回期次 1 
買回目的 轉讓股份予員工 
買回期間 111/07/08~111/08/19 
實際買回區間價格(元) 79.00~92.00 
預定買回數量(股) 1,000,000 
已買回數量(股) 1,000,000 
已買回金額(元) 85,925,409 
本次平均每股買回價格(元) 85.93 
已辦理消除及轉讓之數量(股) 0 
累積持有本公司數量(股) 1,000,000 
累積持有本公司數量占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比率 2.09% 
庫藏股買回執行狀況 已全數執行買回，尚未轉讓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謹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一一一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唐慈杰及張惠貞

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認為足以允當表達詠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2月31日

之財務狀況暨111年度之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情形。 

    2、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26,244,804 權  

贊成權數：25,158,288 權，占表決權數 95.86 %；  

反對權數：6,184 權，占表決權數 0.02 %；  

無效權數：0 權，占表決權數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1,080,332 權，占表決權數 4.11 %。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一一年度盈餘分派案，謹請  承認。 

說  明：一一一年度盈餘分配表如下：           

詠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一一一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226,814,812  

加：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  1,220,779 

加:111年度稅後純益   269,772,695  

小計   497,808,286  

減:法定盈餘公積(10%)   -27,099,347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8,764,693  

本年度可分配盈餘   461,944,246  

減:分配項目     

股東股利-現金5元  -234,376,625 

本年度保留未分配盈餘   227,567,621 

 

      董事長：             總經理：            會計主管：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26,244,804 權  

贊成權數：25,157,288 權，占表決權數 95.85 %；  

反對權數：6,184 權，占表決權數 0.02 %；  

無效權數：0 權，占表決權數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1,081,332 權，占表決權數 4.12 %。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謹請 討論。 

說  明：配合相關法令規定及本公司營運需求，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二】。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26,244,804 權  

贊成權數：25,157,288 權，占表決權數 95.85 %；  

反對權數：7,184 權，占表決權數 0.02 %；  

無效權數：0 權，占表決權數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1,080,332 權，占表決權數 4.11 %。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六、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全面改選董事案，謹請 選舉。                             

說  明： 1、本屆董事之任期於112年10月7日屆滿，擬於本次股東常會辦理全面改選董事。 
2、依本公司章程第13條規定，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五分之一。 

3、本次選任董事8席(含獨立董事4席)，採候選人提名制，任期三年，自民國112

年6月15日起至115年6月14日止，現任董事任期至本次股東常會完成時止。 
4、本次改選依本公司「公司章程」及「董事選任程序」為之。 
5、依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規定，本公司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度，候

選人名單業經本公司 112 年 5 月 2 日董事會通過，茲將相關資料載明如下： 
候選

類別 
候選人 
姓名 

性

別 
主要學經歷 現職 持股持形

(股) 
董事 達方電

子(股)
公司法

人代

表： 
李瑞榮 

男 1.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材料博士、國立交

通大學 EMBA 

2. CPS Corp. (USA)研發經理、工

研院材料所陶瓷實驗室主任、

美磊科技(股)公司總經理、奇

力新電子(股)公司總經理、

Littelfuse研發總監、大毅科

技(股)公司董事長特助、達方

電子(股)公司整合元件事業部

總經理。 

詠業科技(股)公司總經理 

 

17,551,081
股  

董事 達方電

子(股)
公司法

人代

表： 
張鳴助 

男 1. 國立清華大學材料博士。 
2. 工研院材料所計畫主持人。 

詠業科技(股)公司副總經理 17,551,081
股  

董事 達方電

子(股)
男 1.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碩士。 

2. 佳世達科技(原明基電通)經

1. 達方電子(股)公司財務處

副總 

17,551,081
股 



候選

類別 
候選人 
姓名 

性

別 
主要學經歷 現職 持股持形

(股) 
公司法

人代

表： 
林獻章 

理。 2. 達瑞創新(股)公司監察人 

3. 達泰科技(股)公司監察人 

4. 正利投資(股)公司監察人  

5. 鐵興有限公司董事 

6. 太宇科技(股)公司監察人 

7. 達宇電能科技(股)公司監

察人 

董事 蘇開建 男 1. 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2. 佳世達科技(原明基電通)協

理。 

1. 詠業科技(股)公司執行長 
2. 達方電子(股)公司董事長

暨執行長 
3. 達瑞創新(股)公司董事長 
4. 達泰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5. 正利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6. 明基文教基金會董事 
7. 世同金屬(股)公司董事 
8. 鐵興有限公司董事長 
9. 太宇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10. 統達能源(股)公司董事長 
11. 達宇電能科技(股)公司董

事長 

900,000股 

獨立

董事 
鄭煒順 男 1. 北伊利諾大學會計學碩士。 

2.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資深特

助。 

1. 達興材料獨立董事 
2. 瑞鼎科技獨立董事 
3. 勤誠興業獨立董事 
4. 夏爾光譜董事 

0 

獨立

董事 
王永和 男 1.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博士。 

2. 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國家實驗

研究院院長。 

1.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教授 

2. 南茂科技獨立董事 
0 

獨立

董事 
汪建民 男 1. 美國香檳伊利諾大學材料科學

工程博士、國立成功大學冶金

材料碩士。 

2.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兼任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兼任教授、國立

台灣科技大學兼任教授、璨飛

光學(蘇州)公司副總、中強光

電(股)公司副總兼技術長、揚

昇照明(股)公司總經理。 

1. 經濟部技術處學界/業界/
法人科技研發專案計畫評

審委員 

2. 達邁科技獨立董事 

0 

獨立

董事 
沈錫文 男 1. 杜蘭大學 MBA、中原大學機械工

程系。 

2. Motorola Electronics Taiwan 
經理、

Amkor(Sampo)Semiconductor 

製造處長、CTS (Chicago 

Telephone Supply) Taiwan 資

深經理、詠業科技總經理、力

成科技資深副總。 

晶彩科技獨立董事 0 



選舉結果：董事8席(含獨立董事4席)當選名單及當選權數如下： 

職稱 戶號或身分證字號 當 選 人 當選權數 

董事 380 蘇開建 37,413,242 權 

董事 348 達方電子(股)公司法人代

表：李瑞榮 
23,662,652 權 

董事 24 達方電子(股)公司法人代

表：張鳴助 
23,486,153 權 

董事 388 達方電子(股)公司法人代

表：林獻章 
23,545,540 權 

獨立董事 L12132**** 鄭煒順 23,345,983 權 

獨立董事 R10315**** 王永和 23,039,570 權 

獨立董事 F10039**** 汪建民 23,035,570 權 

獨立董事 N12158**** 沈錫文 23,031,450 權 

 

 

七、其他議案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之限制案，謹請 討論。                             

說  明：1、依公司法第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

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考量新選任董事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並

擔任董事之行為，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提請股東常會同意解除新任董事及其

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3、擬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內容如下 

職稱 姓名 目前擔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董事 蘇開建 

達方電子(股)公司董事長暨執行長、達瑞創新(股)公司董事長、達

泰科技(股)公司董事長、正利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明基文教基金

會董事、蘇州達方電子有限公司董事長、蘇州達方精密工業有限公

司董事、淮安達方電子有限公司董事、重慶達方電子有限公司董事、

美國達方有限公司董事、南韓達方有限公司董事、達方捷克有限公

司董事長、達方荷蘭有限公司董事長、BESV JAPAN(股)公司董事長、

世同金屬(股)公司董事、鐵興有限公司董事長、太宇科技(股)公司董

事長、統達能源(股)公司董事長、達宇電能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Kenstone Metal Company Gmbh 董事長、KSI Handels Gmbh 董事長、

Astro Engineering Vietnam Co., Ltd 董事、蘇州達宇電能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法人董事

代表人 
林獻章 

達瑞創新(股)公司監察人、達泰科技(股)公司監察人、正利投資(股)

公司監察人、蘇州達方電子有限公司監察人、蘇州達方精密工業有限

公司監察人、淮安達方電子有限公司監察人、重慶達方電子有限公司

監察人、南韓達方有限公司監察人、BESV JAPAN(股)公司監察人、鐵

興有限公司董事、太宇科技(股)公司監察人、、達宇電能科技(股)公



司監察人、達方越南有限公司監察人、鐵欣(深圳)貿易有限公司董

事、蘇州達宇電能科技有限公司監察人 

獨立董事 鄭煒順 
達興材料獨立董事、瑞鼎科技獨立董事、勤誠興業獨立董事、夏爾光

譜董事 

獨立董事 王永和 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汪建民 達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沈錫文 晶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26,254,804 權  

贊成權數：25,128,798 權，占表決權數 95.71 %；  

反對權數：10,495 權，占表決權數 0.03 %；  

無效權數：0 權，占表決權數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1,115,511 權，占表決權數 4.24 %。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八、臨時動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提出。 
 

 九、散會：同日上午九時三十五分主席宣布散會，獲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 
截至散會止，出席股東(含電子投票)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計 
26,254,804 股，佔本公司扣除庫藏股1,000,000股後已發行股份總數 
46,875,325之56.00%。 

【本次股東常會均無股東提問】 

（註：本股東會議事錄僅記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以符合公司法第183條第4項規定。會議進

行內容、程序及股東發言之詳細情形，仍以當日實況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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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

董事會召集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二十日前，股

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日前，將開

會之日期、地點及提議事項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通知各股東。本公司應於股

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

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

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

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

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

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

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

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

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

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

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

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

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

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

事會召集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二十日前，股東

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日前，將開會之

日期、地點及提議事項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通知各股東。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

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

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

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

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

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

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

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

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

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

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

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

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

代理機構。 

前項之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本公

司於股東會開會當日應依下列方式提

供股東參閱: 
一、召開實體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

場發放。

二、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應於股東

會現場發放，並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視訊

會議平台。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以電子檔案

傳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略)。

配合

法規

及實

際需

要修

訂 

第 

四 

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

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

理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

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

本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

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

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

席股東會者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

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

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

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

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

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

股東會者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

配合

法規

及實

際需

要修

訂 

附件二 



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使表決權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二

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

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

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

使之表決權為準。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以視訊方

式出席股東會，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

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

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 

五 

條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

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

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

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

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應憑

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

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

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

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

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

對。 

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

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憑

以計算股權。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

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

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

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

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

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

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

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

東、徵求人、受託代理人（以下簡稱股

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

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

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

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股

東會視訊會議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

鐘，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受理報到，

完成報到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

會。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

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

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

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

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

對。 
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

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憑以計

算股權。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

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

交之簽到卡及視訊會議平台報到股

數，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之股數計算之。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

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

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應另

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

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

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

訊方式出席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向本公司登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

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議事手

冊、年報及其他相關資料上傳至股東會

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

束。 

配合

法規

及實

際需

要修

訂 



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第 

六 

條 

刪除。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東

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一、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行使權利方

法。 
二、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

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

生障礙之處理方式，至少包括下列事

項: 
(一)發生前開障礙持續無法排除致須延

期或續行會議之時間，及如須延期或續

行集會時之日期。 
(二)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

不得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三)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如無法續行

視訊會議，經扣除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

會之出席股數，出席股份總數達股東會

開會之法定定額，股東會應繼續進行，

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其出席股數應計

入出席之股東股份總數，就該次股東會

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四)遇有全部議案已宣布結果，而未進

行臨時動議之情形，其處理方式。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視

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所提

供之適當替代措施。 

配合

法規

新增 

第 

八 

條 

公司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

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

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

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公司

得指派所委任之律師、會計師或相關

人員列席股東會。 

公司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

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

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

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公司得指派

所委任之律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

股東會。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

開地點之限制。 

配合

法規

及實

際需

要修

訂 

第 

九 

條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

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

過程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

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

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

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

程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

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

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時，對股東

之註冊、登記、報到、提問、投票及公

司計票結果等資料進行記錄保存，並對

視訊會議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

影，於存續期間妥善保存，並將錄音錄

影提供受託辦理視訊會議事務者保存。 

配合

法規

及實

際需

要修

訂 

第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佈開會，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佈開會，並 配合



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十 

一 

條 

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

等相關資訊。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

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

佈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

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

延後兩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

宣布流會。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

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

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

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

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

代表之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時，主席得將已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

會表決。 

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

相關資訊。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佈延後

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

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兩次仍不

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股東

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另應於股

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公告流會。前項延後

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

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

內再行召集股東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

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

依第五條向本公司重行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

表之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時，主席得將已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

表決。 

法規

及實

際需

要修

訂 

第 

十 

七 

條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

表決之程度時，得宣佈停止討論，提

付表決。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方式

參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後，至

宣布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

文字方式提問，每一議案提問次數不得

超過兩次，每次以二百字為限，不適用

第十三條至第十五條規定。 

配合

法規

新增 

 

第 

十 

八 

條 

刪除。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

決之程度時，得宣佈停止討論，提付表

決。 

配合

實際

需要

修訂 

第 

二 

十 

四 

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

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依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應採

行電子投票之公司，本公司於上市上

櫃後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

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

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

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

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依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應採行電

子投票之公司，本公司於上市上櫃後召

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

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

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

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

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

配合

法規

及實

際需

要修

訂 



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

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

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

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

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

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

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

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

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

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

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

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

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

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

決權總數。 

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

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有異議者，應依前項規定採取投票方

式表決。 

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

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

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

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後，如欲親自或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

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

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

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

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

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

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

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

數。 
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

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有異議者，應依前項規定採取投票方式

表決。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視訊方

式參與之股東，於主席宣布開會後，應

透過視訊會議平台進行各項議案表決

及選舉議案之投票，並應於主席宣布投

票結束前完成，逾時者視為棄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宣

布投票結束後，為一次性計票，並宣布

表決及選舉結果。 

第 

三 

十 

條 

本規則訂於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三

十日，於本公司完成公開發行時生效

適用。 

本辦法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七

年六月二十七日。 

本辦法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九

年十月八日。 

本辦法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

年八月五日。 

本規則訂於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三

十日，於本公司完成公開發行時生效適

用。 
本辦法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七

年六月二十七日。 
本辦法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九

年十月八日。 
本辦法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

年八月五日。 
本辦法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二

年六月十五日。 

新增

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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